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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總統大選首場電視辯論

宿
敵
舌
戰 

川
普
民調

大
勝
拜
登

但
大
多
數
民
眾
仍
對
２
人
領
導
國
家
的
能
力
沒
有
信
心

陸港澳旅遊警示再升級?
卓揆:看北京態度而定

　

記
者
康
子
仁
／
台
北
報
導

　

陸
委
會
二
十
七
日
宣
布
調
升
大
陸
及

香
港
�
澳
門
旅
遊
警
示
為
﹁
橙
色
﹂
燈

號
�
建
議
民
眾
避
免
非
必
要
旅
行
；
立

委
關
切
未
來
會
不
會
進
一
步
再
升
級
為

﹁
紅
色
﹂
？
行
政
院
長
卓
榮
泰
答
覆
�

要
看
北
京
的
態
度
而
定
�
呼
籲
大
陸
改

變
態
度
�
希
望
就
此
和
緩
�
大
家
都
能

和
平
理
性
的
交
流
�

　

卓
榮
泰
二
十
八
日
到
立
法
院
進
行
施

政
報
告
並
備
詢
�
國
民
黨
立
委
賴
士
葆

質
詢
聚
焦
在
調
升
陸
港
澳
旅
遊
警
示
�

卓
榮
泰
回
答
�
北
京
當
局
二
十
一
日
對

於
所
謂
台
獨
分
子
的
定
義
加
註
了
很
多

不
應
該
有
的
限
制
�
所
以
首
要
保
障
國

人
到
大
陸
地
區
人
身
安
全
�
不
希
望
每

個
人
過
去
都
有
安
全
之
虞
�

　

賴
士
葆
關
切
�
陸
港
澳
旅
遊
警
示
會

持
續
多
長
時
間
？
什
麼
時
候
會
再
檢
討

／
未
來
會
不
會
進
一
步
變
紅
色
？
卓
榮

泰
回
應
�
要
看
大
陸
的
態
度
要
維
持
多

久
�
現
在
不
能
說
這
種
預
言
式
的
質
詢

�
預
言
式
的
質
詢
很
可
怕
�

　

卓
榮
泰
強
調
�
要
看
大
陸
的
態
度
�

﹁
我
們
希
望
就
此
和
緩
﹂
�
大
家
都
能

和
平
理
性
的
交
流
�

　

交
通
部
長
李
孟
諺
表
示
�
橙
色
旅
遊

警
示
是
﹁
提
醒
﹂
不
是
﹁
禁
止
﹂
；
主

要
是
提
醒
民
眾
�
大
陸
方
面
最
近
有
很

多
政
策
�
造
成
很
多
國
人
到
那
邊
旅
遊

被
盤
查
�
檢
查
�
甚
至
還
有
不
少
人
被

扣
留
�
留
置
�
至
今
還
沒
返
台
�

　

李
孟
諺
認
為
�
政
府
有
義
務
要
告
訴

國
人
�
保
護
國
人
的
安
全
�
讓
國
人
有

所
警
覺
；
另
外
�
也
減
少
業
者
帶
團
或

安
排
人
過
去
那
邊
所
造
成
的
糾
紛
與
困

擾
�
政
府
做
這
樣
的
旅
遊
警
示
提
醒
�

主
要
是
提
醒
國
人
注
意
安
全
�
也
應
對

於
對
岸
的
法
令
加
以
注
意
與
考
量
�

︵
相
關
新
聞
刊
A3
︶

８
交
通
微
罪
明
起
不
受
理
檢
舉

違
停
占
５
項　

另
包
括
騎
機
車
打
手
機
�
抽
菸
駕
駛
及
倒
車
未
亮
燈

　

記
者
戴
淑
芳
／
台
北
報
導

　

立
法
院
五
月
三
讀
修
正
通
過
︽
道
路
交
通
管

理
處
罰
條
例
︾
�
行
政
院
公
告
六
月
三
十
日
起

併
排
臨
時
停
車
等
八
項
罰
鍰
在
一
千
二
百
元
以

下
交
通
輕
微
違
規
不
開
放
民
眾
檢
舉
�
但
仍
有

五
項
交
通
微
罪
開
放
檢
舉
�

　

針
對
即
將
上
路
的
交
通
新
制
�
交
通
部
說
�

是
以
工
程
改
善
手
段
先
替
代
監
理
執
法
手
段
�

相
關
修
法
屬
在
人
行
環
境
及
停
車
問
題
改
善
優

化
前
的
權
宜
措
施
�
雖
限
縮
部
分
輕
微
違
規
項

目
不
予
民
眾
檢
舉
�
但
不
會
因
此
降
低
執
法
強

度
�
也
不
會
有
處
罰
漏
洞
�

　

交
通
部
說
明
�
這
八
項
不
開
放
民
眾
檢
舉
的

交
通
微
罪
�
違
規
停
車
部
分
占
五
項
�
包
括
併

排
臨
時
停
車
；
在
橋
梁
�
隧
道
�
圓
環
�
障
礙

物
對
面
�
騎
樓
�
快
車
道
臨
時
停
車
�
機
車
於

人
行
道
�
行
人
穿
越
道
臨
時
停
車
；
在
交
岔
路

口
�
公
共
汽
車
招
呼
站
十
公
尺
及
消
防
車
出
入

口
五
公
尺
內
臨
時
停
車
；
在
橋
梁
�
隧
道
�
圓

環
�
障
礙
物
對
面
�
騎
樓
�
快
車
道
�
交
岔
路

口
停
車
�
機
車
於
人
行
道
�
行
人
穿
越
道
停
車

；
在
機
場
�
車
站
�
碼
頭
�
學
校
�
娛
樂
�
展

覽
�
競
技
�
市
場
�
或
其
他
公
共
場
所
出
入
口

或
消
防
栓
前
停
車
�

　

另
騎
機
車
手
持
行
動
電
話
通
話
�
汽
機
車
駕

駛
人
手
持
香
菸
�
吸
食
�
點
燃
香
菸
致
有
影
響

他
人
行
車
安
全
�
以
及
倒
車
未
顯
示
燈
光
或
不

注
意
行
人
及
大
型
車
倒
車
無
人
在
後
指
引
也
不

開
放
檢
舉
�

　

此
外
�
仍
有
五
項
交
通
微
罪
仍
開
放
民
眾
檢

舉
�
包
括
機
車
駕
駛
人
或
附
載
座
人
未
依
規
定

戴
安
全
帽
；
於
身
心
障
礙
專
用
停
車
位
違
規
停

車
；
四
輪
以
上
汽
車
於
騎
樓
外
之
人
行
道
�
行

人
穿
越
道
臨
時
停
車
；
不
依
順
行
方
向
臨
時
停

車
；
四
輪
以
上
汽
車
於
騎
樓
外
之
人
行
道
�
行

人
穿
越
道
停
車
�

　

中
央
社
／
華
盛
頓
二
十
七
日
綜
合
外
電
報

導
　

美
國
總
統
大
選
首
場
電
視
辯
論
落
幕
�
Ｃ

Ｎ
Ｎ
委
託
獨
立
民
調
機
構
Ｓ
Ｓ
Ｒ
Ｓ
所
做
的

快
速
民
調
顯
示
�
在
觀
看
辯
論
的
登
記
選
民

中
�
六
成
七
的
人
認
為
前
總
統
川
普
表
現
更

好
�
贏
過
現
任
總
統
拜
登
的
三
成
三
�

　

美
國
有
線
電
視
新
聞
網
︵
Ｃ
Ｎ
Ｎ
︶
報
導

�
同
樣
的
選
民
在
辯
論
開
始
之
前
也
參
與
民

調
�
當
時
有
百
分
之
五
十
五
的
人
預
期
川
普

會
表
現
比
拜
登
︵
百
分
之
四
十
五
︶
更
好
�

　

民
調
結
果
僅
反
映
收
看
辯
論
的
選
民
對
辯

論
的
看
法
�
並
不
代
表
全
體
選
民
的
觀
點
�

無
論
是
人
口
結
構
�
政
治
偏
好
或
對
政
治
的

關
注
程
度
�
參
與
民
調
的
觀
眾
中
�
共
和
黨

傾
向
者
比
民
主
黨
傾
向
者
高
出
五
個
百
分
點

�
因
此
與
全
國
所
有
登
記
選
民
相
比
�
收
看

辯
論
的
觀
眾
略
為
傾
向
共
和
黨
�

　

但
結
果
與
二
０
二
０
年
相
比
有
所
不
同
�

當
時
的
觀
眾
認
為
拜
登
在
總
統
辯
論
中
的
表

現
優
於
川
普
�

　

今
晚
有
百
分
之
五
十
七
的
觀
眾
表
示
他
們

對
拜
登
領
導
國
家
的
能
力
沒
有
信
心
�
百
分

之
四
十
四
的
人
對
川
普
領
導
國
家
的
能
力
沒

有
信
心
�
這
些
數
字
實
際
上
與
辯
論
前
的
民

調
相
差
無
幾
�
當
時
有
五
成
五
的
選
民
表
示

他
們
對
拜
登
沒
有
信
心
�
四
成
七
的
人
則
表

示
他
們
對
川
普
缺
乏
信
心
�

　

兩
位
候
選
人
在
這
一
指
標
上
的
得
分
都
不

高
�
但
目
前
只
有
百
分
之
三
十
六
的
觀
眾
表

示
他
們
對
川
普
領
導
國
家
的
能
力
極
有
信
心

�
但
只
有
百
分
之
十
四
的
人
對
拜
登
抱
持
相

同
的
看
法
�

　

Ｃ
Ｎ
Ｎ
針
對
五
百
六
十
五
名
聲
稱
觀
看
這

次
電
視
辯
論
的
登
記
選
民
�
透
過
簡
訊
進
行

民
調
�
民
調
結
果
僅
代
表
有
關
觀
看
這
場
辯

論
的
登
記
選
民
立
場
�
受
訪
者
是
在
辯
論
會

開
始
之
前
招
募
參
加
�
抽
樣
誤
差
為
正
負
五

點
五
個
百
分
點
�

　←美國總統大選首場電

視辯論登場，民主黨候選

人、現任總統拜登（右）

和共和黨候選人、前總統

川普在位於喬治亞州亞特

蘭大的會場唇槍舌箭。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（路透）

賴聲請國會
改革釋憲 火速分案

憲法法庭已受理民進黨團聲請　政院部分也完成分案
　

記
者
王
超
群
�
康
子
仁
／
台
北
報

導
　

國
會
職
權
修
法
法
案
二
十
六
日
生

效
�
司
法
院
二
十
八
日
表
示
�
針
對

民
進
黨
立
委
柯
建
銘
等
五
十
一
人
聲

請
法
規
範
憲
法
審
查
一
案
�
憲
法
法

庭
已
受
理
；
至
於
總
統
賴
清
德
及
行

政
院
分
別
提
出
的
聲
請
案
�
也
已
完

成
分
案
�
正
依
法
處
理
中
�

　

賴
清
德
認
為
國
會
職
權
行
使
法
窒

礙
難
行
�
又
有
違
憲
之
虞
�
對
憲
法

權
力
分
立
和
制
衡
原
則
造
成
危
害
風

險
�
委
託
律
師
洪
偉
勝
到
司
法
院
遞

狀
�
向
憲
法
法
庭
聲
請
釋
憲
及
暫
時

處
分
�

　

總
統
府
發
言
人
郭
雅
慧
表
示
�
賴

清
德
已
清
楚
表
明
立
場
�
反
對
國
會

擴
權
�
並
不
是
反
對
國
會
改
革
；
國

會
理
應
改
革
�
但
改
革
方
式
必
須
合

法
合
憲
�
基
於
守
護
憲
政
秩
序
�
保

護
人
民
權
利
等
兩
大
責
任
�
已
正
式

向
憲
法
法
庭
聲
請
釋
憲
�
以
及
暫
時

處
分
�

　

針
對
︽
立
法
院
職
權
行
使
法
︾
及

︽
刑
法
︾
有
關
國
會
職
權
修
法
�
包

括
民
進
黨
團
�
行
政
院
及
賴
清
德
先

後
聲
請
釋
憲
及
暫
時
處
分
�
司
法
院

表
示
�
柯
建
銘
等
五
十
一
名
民
進
黨

立
委
聲
請
法
規
範
憲
法
審
查
一
案
�

憲
法
法
庭
二
十
八
日
評
決
受
理
�
案

號
為
﹁
一
一
三
年
度
憲
立
字
第
一
號

﹂
�
且
已
依
法
於
憲
法
法
庭
網
站
公

開
聲
請
書
︵
含
暫
時
處
分
聲
請
書
︶

�
後
續
將
依
法
定
程
序
繼
續
審
理
�

　

憲
法
法
庭
目
前
只
有
受
理
立
委
聲

請
案
件
�
但
還
沒
有
處
理
立
委
聲
請

的
暫
時
處
分
；
司
法
院
表
示
�
後
續

將
依
法
定
程
序
繼
續
審
理
�
總
統
�

行
政
院
分
別
提
出
之
聲
請
案
�
目
前

均
已
完
成
分
案
�
由
承
辦
大
法
官
及

其
所
屬
審
查
庭
依
法
處
理
中
�

　↑總統賴清德二十八日針對國會職權修法，委

由律師洪偉勝（前）到司法院遞交釋憲聲請書，

向憲法法庭提起憲法訴訟，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

及暫時處分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中央社）


